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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进展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

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了

第五届董事会 2023 年第三次会议，以 5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》。同意全资子公司加加食品（宁夏）

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加加食品（宁夏）”）2023 年度与关联方公司控股

股东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卓越投资”）的关联方宁夏可可美生物工

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夏可可美”）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4,000.00 

万元，2023 年度与宁夏玉蜜淀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宁夏玉蜜”）发生日常关联

交易预计金额不超过 4,000.00 万元。独立董事事前了解了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

易预计事项，同意将其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。上述日常关

联交易预计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，无须提交公司股

东大会审议。本次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

产重组，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

披露的《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16）。 

二、本次进展情况 

1、公司在 2023 年年度报告编制期间，对因委托宁夏可可美及宁夏玉蜜代加

工生产味精而存放在宁夏可可美和宁夏玉蜜的原料、辅料进行盘点，并对代加工

味精的吨耗进行测算，发现实际吨耗超过《味精代加工协议》约定的标准吨耗，

预计 2023 年度损失原料、辅料等共计 5,118.04 万元。根据《味精代加工协议》约

定，该损失全部由宁夏可可美和宁夏玉蜜承担，公司将该笔损失 5,118.04 万元确

认为应收宁夏可可美、宁夏玉蜜欠款，并要求宁夏可可美和宁夏玉蜜出具还款计

划，截至目前尚未还款。 

2、2024 年在公司总经理办公会的审议额度范围内，公司委托宁夏可可美及宁

夏玉蜜代加工味精，经财务部初步测算，实际吨耗超过《味精代加工协议》约定



的标准吨耗，预计损失原料、辅料等共计约 1,606.64 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3、2024 年 3 月中旬，宁夏可可美及宁夏玉蜜因环保问题，已停止生产，委托

加工业务已中止，但子公司加加食品(宁夏)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存货还全部存放在

宁夏可可美厂区，截至 2024 年 3 月 31 日存货账面净值 8.447.20 万元，目前公司

己派专人专门看管该存货，但存在霉变损耗的可能性，且宁夏可可美因劳资纠纷，

该等存货能否运回或变现也存在不确定性损失。 

三、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

1、上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，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。 

2、因关联方宁夏可可美及宁夏玉蜜均存在债务纠纷，宁夏可可美已被列为失

信被执行人，且宁夏可可美因环保不达标等被要求停产，因此 5,118.04 万元损失

款能否追回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公司将及时跟进关联方赔偿款的回款进展，必要

时公司将采取法律手段催讨赔偿款，坚持“应诉尽诉”的原则，努力维护公司和

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。 

3、目前公司已派财务人员专门看管存放在关联方仓库的原料、辅料，及时跟

进原料、辅料的存放情况，但存在霉变损耗的可能性，且宁夏可可美因劳资纠纷，

该等存货能否运回或变现也存在不确定性损失。 

4、上述财务数据最终以审计数据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

风险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

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 年 4 月 26 日 


